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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

歷次募集及第二次追加募

集之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等值新臺幣壹佰參拾億元

整，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數最高為壹拾參億個基準

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新臺幣貳拾伍

億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

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第一次追加募集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臺幣壹拾伍億元，追加

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最高為壹億伍仟萬個

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二

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

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

拾伍億元，追加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

貳億伍仟萬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合計歷次募

集及第二次追加募集

之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新臺幣陸拾伍億元

整，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最高為陸億伍仟

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每一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

幣壹拾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等值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第一次追加募集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壹拾伍億

位總數最高為捌億個基準

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新臺幣貳拾伍

億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

萬個基準受益 權單

位。第一次追加募集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壹拾 伍億

元，追加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壹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

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

新臺幣肆拾億元整，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肆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每一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

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等值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第一次追加募集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壹拾 伍億

元，追加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壹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

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

新臺幣肆拾億元整，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肆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每一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

額、淨發行

基準受益

權 單 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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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追加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壹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第二次追加募集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貳拾伍億

元，追加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合計歷次募集及第

二次追加募集之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

新臺幣陸拾伍億元

整，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最高為陸億伍仟

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每一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

拾元。 

美元壹拾元。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封面頁/ 
七、本次發行

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臺幣伍拾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

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參拾億元，第二

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伍拾億元。合計歷次募集

及第二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參拾億元

整。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拾伍億

元，第二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

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伍億元。合

計歷次募集及第二次追加募集

之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

陸拾伍億元整。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

拾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臺幣伍拾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

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參拾億元。合計

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捌拾億

元整。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拾

伍億元。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

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等值新臺幣肆拾億元整。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

拾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

新增「中國信

託越南機會基

金」(以下簡稱

「本基金」)第
二次追加募集

最高淨發行總

面額及追加募

集後合計最高

淨發行總面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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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

拾伍億元，第二次追加募集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

拾伍億元。合計歷次募集及第二

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等值新臺幣陸拾伍億元整。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

拾伍億元。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

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等值新臺幣肆拾億元整。 

封面頁/ 
八、本次發行

受益權單位

數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

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最高為參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

二次追加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

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歷

次募集及第二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參億個

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

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

次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數最高為壹億伍仟萬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第二次追加淨發行受

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萬

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歷次募

集及第二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陸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次

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最高為壹億伍仟萬個基準受益

權單位，第二次追加淨發行受益

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萬個

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歷次募集

及第二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陸億伍仟

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

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最高為參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

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捌億個

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

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

次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數最高為壹億伍仟萬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

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肆億個基準受益

權單位。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次

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最高為壹億伍仟萬個基準受益

權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

追加募集之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最高為肆億個基準受益權

單位。 

新增本基金第

二次追加募集

最高淨發行基

準受益權單位

數及追加募集

後合計最高淨

發行基準受益

權單位總數。 

封面頁/ 

注意事項 

(略)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

之揭露請詳見第 17頁至第 20頁及

第 23頁至第 29頁。 

(略) 

(略)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

之揭露請詳見第17頁至第19頁及第

23頁至第29頁。 

(略) 

修訂公開說明

書頁次。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以下簡稱「本基金」)，首次淨發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以下簡稱「本基金」)，首次淨發

新增本基金第

二次追加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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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介/一、發行

總面額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伍拾億

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第

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等值新臺幣參拾億元，第二次追加

募集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

幣伍拾億元。合計歷次募集及第二

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等值新臺幣壹佰參拾億元整。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拾伍

億元，第二次追加募集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伍億

元。合計歷次募集及第二次追

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新臺幣陸拾伍億元整。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

拾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

壹拾伍億元，第二次追加募集

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

幣貳拾伍億元。合計歷次募集

及第二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

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陸拾伍

億元整。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伍拾億

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第

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等值新臺幣參拾億元。合計首次募

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

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捌拾億元整。

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拾

伍億元。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

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等值新臺幣肆拾億元整。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

拾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

拾伍億元。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

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等值新臺幣肆拾億元整。 

最高淨發行總

面額及追加募

集後合計最高

淨發行總面額

。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

介/二、基準

受益權單位

、受益權單位

總數及各類

型受益權單

位與基準受

益權單位之

換算比率： 

(一) (略) 
(二)各類型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

總數： 
1.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萬

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次追加募

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壹億

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二次

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

為貳億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合計歷次募集及第二次追加募集之

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陸億

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2.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萬個

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次追加募集

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壹億伍

(一)(略) 
(二)各類型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

總數： 
1.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萬

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次追加募

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壹億

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首

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肆億個基準

受益權單位。 
 
 
2.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萬個

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次追加募集

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壹億伍

1、新增本基金

第二次追加募

集最高淨發行

基準受益權單

位數及追加募

集後合計最高

淨發行基準受

益權單位總數

。 



 
 
 

 
6 

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二次追

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

貳億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

計歷次募集及第二次追加募集之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陸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註 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

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

額(即美元 10 元)依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方

式所取得基金成立日或首銷日之美元兌新

臺幣匯率換算成新臺幣後再除以基準受益

權單位面額得出。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高受益權單位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高基準受益權

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首次

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肆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 
 
 
(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註 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

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

額(即美元 10 元)依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方

式所取得基金成立日或首銷日之美元兌新

臺幣匯率換算成新臺幣後再除以基準受益

權單位面額得出。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高受益權單位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高基準受益權

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基金概況】

/貳、基金性質 
/三、追加募集

基金者，刊印

該基金成立

時及歷次追

加發行之情

形 

(一)本基金首次募集之申請依中華

民國 109年 07月 13日金管證投

字第 1090346013 號函申報生

效。首次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

單位。 

(二)本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之申請

依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6 日金

管證投字第 1090358193 號函申

報生效，第一次追加發行淨受益

權單位數最高為參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

次追加募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捌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三)本基金第二次追加募集之申請

依中華民國 110年 02月 19日金

管證投字第 1100332911 號函申

報生效，第二次追加發行淨受益

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合計歷次募集及第二

次追加募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壹拾參億個基準受益權

單位。 

(一)本基金首次募集之申請依中華

民國109年07月13日金管證投字

第1090346013號函申報生效。首

次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本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之申請

依中華民國109年9月16日金管

證投字第1090358193號函申報

生效，第一次追加發行淨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參億個基準受益

權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

追加募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高為捌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增訂本基金第

二次追加募集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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